
基本案情
某信息公司运营一个灯具、

卫浴等产品售后安装服务信息推
送平台， 某网络科技公司系其区
域承包商， 负责相关区域内网购
灯具、 卫浴售后安装服务订单的
承揽， 并根据其所承揽的业务将
安装订单指派给区域内在信息公
司注册的安装师傅。 期间， 网络
科技公司按业务量的2%支付使
用费给信息公司， 同时根据安装
师傅完成的业务量收取相应比例
的管理费。

孟某受网络科技公司邀请，
于2020年2月20日在信息公司的
APP平台注册为接单会员， 信息
公司为他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 此后， 孟某根据个人时间决
定是否接收平台推送的灯具、 卫
浴售后安装订单， 负责灯具、 卫
浴安装。

2024年5月25日 ， 客户李某
在网上购买灯具， 网店将灯具安
装服务推送到信息公司APP平
台。 经网络科技公司派单， 孟某
负责安装。 同年6月15日， 孟某
与李某预约安装事宜。 次日， 孟
某来到李某家安装灯具。

因顶楼天台与三层阁楼两扇
门之间过道上的室内楼梯尚未安
装， 孟某在顶楼阁楼安装灯具过
程中， 在环抱纸箱所装的灯具视
线被遮挡的情况下通过天台第一
扇门进入阁楼房门时， 踩空掉落
到李某家的二楼地板上。 孟某因
此受伤， 灯具受损。

此后， 孟某将信息公司、 李
某诉至一审法院， 要求二者赔偿
25.9万余元。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 信息

公司辩称其不是该案适格被告，
向法院申请追加网络科技公司为
被告。 之后， 法院追加网络科技
公司为被告。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信息公
司是灯具、 卫浴等产品售后安装
服务信息的发布平台， 主要起信
息推广作用， 向全国范围内特定
区域发布因网络销售产生的附
加安装服务信息 ， 并从中收取
一定的信息服务费， 但不负责安
装师傅的指派、 管理。 孟某作为
灯具安装师傅， 通过接单方式提
供安装服务， 信息公司对其工作
地点、 内容无要求， 双方之间也
没有约定固定的工资数额或底
薪 ， 而是按照具体的接单数量
确定工作量、 计算具体报酬， 双
方之间人身依附关系不强 。 因
此， 孟某与信息公司之间不存在
劳动、 劳务或雇佣关系。 在孟某
受伤事件中， 信息公司不存在主
观过错或过失， 不属于本案适格
被告。

网络科技公司指派订单， 孟
某从网上接单后， 应视为其加入
网络科技公司承揽业务的一部
分， 即受雇于网络科技公司从事
具体灯具安装业务， 双方之间形
成了雇佣关系， 孟某按件收取费
用， 网络科技公司按其完成的工
作量按比例收取管理费。 孟某在
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 一审
法院认为， 作为接受劳务的网络
科技公司应对孟某受到的伤害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客户李某采购的灯

具价格虽然包含安装费用， 但作
为接受服务一方， 其有义务提供
安全的工作环境。 而其二楼阁楼
通道上两扇房门之间未安装楼梯
及扶手为悬空状态， 由此登高到
阁楼上安装灯具容易造成踏空摔
伤事故。 因其对安装地点的高度
危险因素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注
意义务， 且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重
要因素之一， 故应对孟某的损害
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此外， 孟某环抱纸箱所装的
灯具遮挡了视线， 导致其对前方
及脚下情况不明。 作为长期从事
安装灯具的专业师傅， 其没有尽
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是造成该次
事故的又一重要原因。

经过核算， 一审法院确定孟
某的合理损失为21.9万余元。 综
合全案事实及各方过错， 酌定孟
某 的 损 失 由 其 本 人 自 行 承 担
40% ， 网络科技公司承担 40% ，
李某承担20%， 故判令网络科技
公司 、 李某分别赔偿孟某8.7万
余元、 4.3万余元。

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一审法院
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劳动者从网络平台接单后，

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造成自身人
身损害， 如何认定包括接单者、
消费者、 平台、 网络信息提供者
等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以及如
何划分法律责任是审理本案的
关键。

从法律关系角度看， 健康权
纠纷既能涵括适用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 又能覆盖适用过错

责任的普通人身侵权纠纷。 具体
到本案， 一方面， 孟某与网络科
技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雇佣关
系。 《民法典》 虽未就单位与个
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导致提供劳务
者本人受到伤害如何承担责任作
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不可否认
现实生活中单位与个人之间除了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外， 还普
遍存在大量的零散、 短期、 灵活
用工形式， 实际上为雇佣关系，
单位为雇主。 这种情况下， 《民
法典》 规定了劳务人员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致他人损害的归责条
款， 但导致劳务人员自身损害的
却没有规定。 在审判实践中可以
参照 《民法典》 第1192条关于个
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归责原则，
以解决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单位与
个人之间因提供劳务导致提供劳
务者自己受到伤害的案例， 以维
护提供劳务者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从孟某受伤的原
因来看， 网购者即客户李某没有
提供基本的安全安装环境， 没有
尽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 存在
明显过错。 孟某本人过于自信，
环抱装灯具的纸箱致视线被遮
挡， 存在重大过失。 从适用过错
责任的普通侵权角度分析， 造成
孟某本人受伤， 健康受损， 李某
需承担过错责任， 但因孟某本人
的过错可以减轻其他侵权人的
责任。

综上， 以健康权纠纷审理本
案有利于明确各方责任， 相对减
轻单一法律责任主体的承担份
额， 更有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
法权益， 彰显公平正义。

刘涛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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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医养一体化， 是指医疗
与养老资源相结合， 给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服务。 在这里， “医”
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 ， 如医
疗、 健康咨询、 健康检查、 疾病
诊治和护理、 大病康复以及临终
关怀等服务； “养” 包括生活照
护 、 精神心理 、 文化活动等服
务。 这种养老方式虽受欢迎， 但
其中亦存在侵害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 该怎
么办呢？

【案例1】
是否选择医养一体化，

老年人有权作主

基于医养一体化能够为自己
带来更多的方便和享受， 年事已
高但神志清晰的方女士想用自己
的积蓄去一家养老机构进行医养
一体化式养老， 但是， 她的这个
想法遭到子女的拒绝。 方女士在
这件事上能自己说了算吗？

【点评】
方女士有权自己作主。
《民法典 》 第18条 、 第143

条分别规定 ： “成年人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 可以独立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具备下列
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
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
中 ， 方女士虽然年老但属于神
志清晰的成年人， 其选择医养一
体 化 式 养 老 是 自 己 的 真 实 意
愿 ， 不但不为法律所禁止 ， 而
且为社会所接受， 因此， 其子女
无权干涉。

【案例2】
遭遇格式化免责条款，

老年人有权说 “不”

一家养老机构提供的格式医
养一体化养老协议中写明： 生活
照护包括日间照料、 日常陪护和
餐饮服务， 健康服务包括健康
咨 询 、 健 康 管 理 和慢性病防
治 ； 一次性支付一年费用 。 可
是， 宋女士与之签约后， 养老机
构却要另行收取 “做饭费”， 她
能拒绝吗？

【点评】
宋女士有权拒绝。
《民法典》 第496条、 第498

条分别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
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
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
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
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
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
格式条款。”

本案中， 双方签署的协议只
是明确 “一次性支付一年费用”，
没有明确应否另行收取 “做饭
费”， 即 “一次性支付一年费用”
可以作出包括或不包括 “做饭
费” 两种解释， 依据上述规定，
养老机构作为医养一体化格式
养老协议的提供方必须承担不利
后果。

【案例3】
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

老年人有权索赔

李女士根据医养一体化养老
协议入住养老院后的一天上午，
在院内被一名精神病患者打伤。
在养老院对该精神病患者进入院
内不闻不问、 李女士被打期间未
加制止， 且该精神病患者没有赔

偿能力的情况下， 李女士能向养
老院索赔吗？

【点评】
李女士有权索赔。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

上述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养老
机构， 但这里只是列举性规定，
就其它场所的管理人、 组织者应
否担责， 关键要看事发地是否属
于 “公共场所”。 本案中， 养老
院既是公共场所 ， 也是经营场
所， 同时又是该场所的管理人，
加之其对精神病患者进入不闻不
问、 对李女士被打未加制止， 故
在侵权人无力赔偿时其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我们与公司因劳动

争议引发诉讼后 ， 双方
虽对加班工资的计算有
异议 ， 但对欠付的计件
工资金额没有争议。

请问 ： 在公司拖欠
我们数月计件工资 ， 已
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
且公司有履行能力的情
况下 ， 我们能否申请法
院在判决前责令公司先
行支付计件工资？
读者：郭珍珍（化名）等9人

郭珍珍等读者：
你们可以申请法院

在判决前责令公司先行
支付计件工资。

这里涉及到先予执
行问题 ， 指的是人民法
院在受理案件后 、 终审
判决作出之前 ， 根据一
方当事人的申请 ， 裁定
对方当事人向申请一方
当事人给付一定数额的
金钱或其他财物 ， 或者
实施 、 停止某种行为 ，
并立即付诸执行的一种
程序。

在这方面 ， 《民事
诉讼法》 第一百零九条、
第 一 百 一 十 条 分 别 规
定 ： “人民法院对下列
案件 ， 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 ， 可 以 裁 定 先 予 执
行 ： （一） 追索赡养费、
扶养费 、 抚养费 、 抚恤
金、 医疗费用的； （二）
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
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
行的。” “人民法院裁定
先予执行的 ， 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 （一 ） 当事
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 ， 不先予执行将严重
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
生产经营的 ； （二 ） 被
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另外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一百六十九
条也指出 ： “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先予执行 ， 人
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
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
先予执行应当限于当事
人诉讼请求的范围 ， 并
以当事人的生活 、 生产
经营的急需为限。”

上述规定表明 ， 只
要是符合相应条件的案
件 ， 即使法院还没有作
出最终判决 ， 当事人也
可以申请先予执行 ， 法
院亦会结合具体案情裁
定先予执行 。 而本案情
形与之吻合：一是你们索
要工资属于“追索劳动报
酬”； 二是你们与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彼此对
拖欠的计件工资金额没
有争议 ，即 “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 三是因为公司
拖 欠 你 们 数 月 工资 ，已
经严重影响你们的生活；
四是公司有履行能力 ，
只是基于对加班工资部
分有争议而拒绝支付没
有争议的工资。

廖春梅 法官

面对医养一体化，老年人享有哪些权利？

公司拖欠工资
职工可申请先予执行

灯具安装师傅在网络平台接单后提供上门服务， 不料， 在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 对于当事人
因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近日， 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及各方过错作出了判决。

通过网络平台接单，
劳动者安装灯具意外摔伤谁担责？


